附件2新市环保局站点考核办法
自治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城市站
运行维护质量考核办法

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以下简称区中心）对区控城市站运行维护质量每季度考核1次，考核采取单站考核、单站百分制的方式，即：在每次考核中，每个站点逐一考核，每个站点考核满分为100分。
一、单站考核指标
考核指标包括：单站监测数据有效性、单站监测数据捕获率、单站监测数据质控合格率、单站运行维护4部分内容，其中数据有效性、数据捕获率、数据质控合格率的界定如下：
1.单站点监测数据有效性：指单个站点考核时段内的各项监测项目的有效监测数据量必须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中规定的污染物浓度数据有效性的最低要求。
2.单站监测数据捕获率：指考核时段内各监测项目实际获取的小时值监测数据量总和除以应获得小时值数据量总和。每日各项目应获得小时值数据量均按24个计，考核时段天数按考核时段内日历天数计。计算应获得小时值数据量时，应扣除因不可抗力造成的停止监测的小时数。
3.单站监测数据质控合格率：是指考核时段内各监测项目实际获取的质控合格的小时值监测数据量总和除以应获得小时值数据量总和。计算应获得小时值数据量时，应扣除因不可抗力造成的停止监测的小时数。
4. 非甲烷总烃设备监测项目参照气态污染物执行。
二、单站考核评分
常规六参数和非甲烷总烃设备分别核算，若在同一个站点，得分取两者的平均值。
1.数据有效性
单站监测数据有效性必须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中规定的污染物浓度数据有效性的最低要求，否则考核总分为0分。
单站单月监测数据捕获率必须高于90%(含)，否则考核总分以0分计；单站单月监测数据质控合格率必须高于80%，否则考核总分以0分计。
2.两率考核评分（满分70分）
符合数据有效性要求后，参照本部分执行。
单站监测数据质控合格率高于90%(含)的，得70分；80%(含)—90%的，得分为70×（数据质控合格率/90%）。
3.运行维护部分(满分30分)
运行维护部分每季度由区中心组织检查，检查内容包括日常运行维护任务完成情况、异常情况处理情况、站房环境保障效果、采样系统维护效果、仪器日常维护效果、质量控制效果、通讯系统维护效果（数据上传发布情况）、人员与档案记录管理情况等。检查满分30分，具体评分见附表1和附表2。
4.考核总分（100分）
考核总分=两率考核得分+运行维护考核得分
5.其他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区中心将视情况在运行维护部分扣除相应站点当月运行维护分：迟报、漏报或不报审核数据的；拖延、阻碍、拒绝质量检查或飞行检查的；发现采样、分析、数据采集和传输等过程人为干扰，未按要求及时向区中心报告的；因工作疏漏，未发现采样、分析、数据采集和传输等过程人为干扰的；其他不履行规定职责的情形。
在质量检查中，发现运行维护单位未达到生态环境厅运行维护质控要求时，根据对数据质量造成的影响程度，扣减相应站点当季度运行维护分3—10分；如未及时整改，加倍扣分。
三、考核评价
1、若数据有效性满足要求，两率均大于等于90%，运行维护得分很高，考核总分≥94分，运行维护评价为优秀；
2、若数据捕获率≥90%，质控合格率≥80%，运行维护得分较高，94分＞考核总分≥88分，运行维护评价良好；
3、若数据捕获率≥90%，质控合格率≥80%，运行维护得分在及格线（18分）以上，88分＞考核总分≥74分，运行维护评价合格；
4、若数据有效性不满足要求，或两率满足基本要求，但运行维护分数不及格（小于18分），运行维护评价不合格。

